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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歧視條例》於 2009 年 7 月生效，至今已超過六年，但很多政府部門仍然忽視少

數族裔人士的需要，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語言障礙及文化差異，只提供所謂「一視同仁」

的政策及服務，以致他們難以獲取資訊，在遇到家暴及性侵犯時不知如何求助，又或者

在求助過程中，遭遇到很多障礙及歧視，以及帶來不必要的困惑和憂慮。 

 

雖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10 年制定「促進種族平等行政指引」（簡稱「指引」），但其

後鮮有宣傳、監管或檢討各政府部門執行「指引」的情況。即使有二十二個政府部門聲

稱跟從「指引」，其中包括社署、房署、教育局、勞工處等，但卻沒有就著「指引」訂

定實務守則，或者安排足夠的員工培訓，以致各部門或前線同工在面對少數族裔人士的

要求時，出現很多不合理的情況。 

 

例如：遇到家暴的南亞裔婦女向社署求助時，社署往往會要求受害人的子女做傳譯員，

要受害人在子女面前講述丈夫如何虐待他們，除了令受害人尷尬，也令年幼子女心靈受

創。有曾經受虐的男孩分享，當他為母親充當傳譯，聽到父親如何虐待母親，還要覆述

及傳譯，感到再被傷害。另外，社署亦要求受害人找親屬傳譯，但親屬很可能是施虐者

的親屬，對受害人構成很大壓力，也擔心隨時被報復。 

 

其實，民政事務總署已委託「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融匯」）提供傳

譯及翻譯服務，協助少數族裔人士獲得社會服務及資源。可惜，社署一直甚少使用傳譯

服務。根據「融匯」在 2013至 2014年的數字，社署的電話傳譯服務及即場傳譯服務使

用率分別只佔 3.5%及 10%，使用量分別為 102次及 49次。這相對於 45 萬少數族裔人口，

傳譯服務的使用率根本不成比例。還有，社署自 2011 年起在中心設置的三方視像會議，

過去四年來更無人使用；視象傳譯服務使用率多年以來都是零！ 

 

警方在處理南亞裔婦女性侵犯個案時也有問題，例如安排男性警員及男性傳譯員為受害

人落口供；又有警員安排家暴受害人在警局公開地方落案，完全沒有私隱可言；最不合

理的地方是，受害人用了兩三小時，經朋友協助傳譯後，警方才告知那口供是無效的，

因為沒有法庭傳譯員，需要再約時間落案。要家暴受害人重覆講述受害經過，造成不必

要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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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及英國也有報導關於少數族裔婦女面對家暴的情況，他們的共同地方是，啞

忍虐待多年，而不敢求助。由於少數族裔的傳統文化習慣，傾向男尊女卑，男性在家中

的權力最大。離婚是女性的恥辱，亦會令家族蒙羞。所以，女性遇到家庭暴力時，父母

及親戚都會勸他們逆來順受，以免令家族丟臉。有些求助的婦女離開丈夫後，受到身邊

族群及親友的唾棄。 

 

根據社聯”貧窮焦點 2013:南亞及東南亞少數族裔的貧窮情況”，少數族裔的在職貧窮

的情況亦十分嚴重，不少貧窮少數族裔均有家庭成員工作，但工資低、要供養的兒童數

目多。 

 

少數族裔婦女多數是家庭主婦，照顧子女，丈夫是家庭經濟的唯一支柱。他們通常與父

母同住，再加上三四個子女，一家七八口都依靠丈夫的收入。所以即使遇到家暴，也不

敢報警求助；因為可能會即時失去經濟依靠，沒有能力撫養子女，也擔心因而失去子女

撫養權。再加上他們掌握的資訊不多，也不知道離開丈夫後，可以獲得什麼社會保障。

所以有不少受虐南亞裔婦女，為了孩子而一直啞忍。假如是新來港的少數族裔婦女，來

港頭七年，每年都要靠丈夫簽署受養人來港居留簽證，就更不敢報警。而且，在她們的

國家，警察形象較差，也減低她們的報警意欲。 

 

本會與業界認為必先瞭解少數族裔婦女所面對的困難，才知道如何提供適切的服務。現

時，即使少數族裔婦女鼓起最大的勇氣向警方及社署求助，現有的服務配套並不能幫助

她們，甚至造成第二度，第三度的傷害。面對語言障礙、資訊缺乏、低性別地位、低學

歷、低收入、居留權等因素，如果對少數族裔婦女「一視同仁」，就是無視她們的需要

及獨特性。社署及警方必須盡快檢討現時的政策、程序及服務，增加前線同工的性別及

文化敏感度，以及主動安排專業及獨立的傳譯服務。長遠而言，社署應草擬實務守則，

在各區推動、統籌及落實具體內容，以保障少數族裔人士使用服務的權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民政事務局都是與少數族裔政策制定及執行有密切關係的政府部

門，可惜他們並沒有派代表出席是次公聽會，但我們仍在此表達期望，希望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監管各政府部門推行「促進種族平等行政指引」的進度，確保已承諾執行「指引」

的政府部門制定實務守則，定期公佈服務少數族裔及被拒提供服務數字，以及與持份者

溝通及檢討服務成效。此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也須積極宣傳有關的「指引」，教育少

數族裔人士獲取服務的權益，及提高公眾的種族平等的意識。 

 

現時法庭、社區及醫院的傳譯及翻譯服務參差，未有訂定標準的資格、考核、培訓及回

饋機制。我們建議民政事務局統籌法庭、社區及醫院的傳譯及翻譯服務，以確保傳譯及

翻譯員的質素，以便提供專業的服務。民政事務局提供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並掌握

少數族裔的分佈、特性及居港年期，建議民政事務署就著各區的少數族裔人口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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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舉辦宣傳及教育活動，讓少數族裔男士認識香港法例，以及對家庭暴力零容忍的文

化，以及向少數族裔女士提供資訊，教育她們相關的權益及保障，在遇到家暴及性侵犯

的求助途徑等。 

 

最後，我們想稱讚醫管局及衛生署在執行相關指引，均有較佳的表現，例如使用傳譯服

務指引、文化敏感度的員工培訓等，值得其他政府部門借鏡。 


